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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建大总 〔2018〕4号

第一条 为规范总务处零星维修工程实施程序，提高管理水

平和工作效率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，结合总务处工作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零星维修工程，是指预算金额在 1 万元

以下由总务处负责维修的项目。

第三条 职责与分工

（一）动力科是雁塔校区给排水、暖、电等零星维修工程的

主管科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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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修缮科是雁塔校区公用房屋、防水、道路及其他零星

维修工程的主管科室。

（三）后勤保障办公室是草堂校区零星维修工程的主管科

室。

第四条 分类与审批程序

（一）根据项目来源分为报修项目和自查项目。

（二）报修项目报修人须填写《总务处零星维修工程报修单》

（以下简称“报修单”，见附件1）。

（三）根据报修和自查情况，主管科室现场勘察形成维修意

见，填写《总务处零星维修工程审批通知单》（以下简称“审批

通知单”，见附件 2），报分管处长审批同意后，委托零星维修工

程入围企业实施。

第五条 工程实施过程中，因不可预见因素导致工程量增加

超过限额时，按《总务处采购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竣工验收

（一）竣工验收条件：完成审批通知单工作内容；一般维修

项目正常使用至少 15 日方可组织竣工验收；防水维修项目经检

验使用正常后方可组织竣工验收；报修项目须报修人填写《总务处

零星维修项目报修回执单》（以下简称“回执单”，见附件 1），使

用正常后方可组织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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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竣工验收组织及参与人员：主管科室负责组织竣工验

收，分管处长、主管科室相关负责人、质量监管部门相关人员及

报修人参加。

第七条 工程结算

（一）结算方式分为清单计价、全费用综合单价两类，具体

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定。

（二）雁塔校区结算书由修缮科负责审核，草堂校区结算书

由后勤保障办公室负责审核。

（三）结算金额超过学校工程审计限额，主管科室报审计处

审核。

第八条 工程付款

（一）结算审核完毕后，主管科室负责办理付款手续，实际

付款金额为最终审定金额。

（二）报修项目付款需附：报修单、回执单、审批通知单、

竣工验收报告书、结算书、发票、水电缴费证明；自查项目付款

需附：审批通知单、竣工验收报告书、结算书、发票、水电缴费证

明；其他资料如需要另附。

第九条 主管科室原则上每季度对零星维修工程组织竣工

验收、付款一次，并向分管处长汇报经费等使用情况，完成资料

汇总归档。

第十条 零星应急抢修工程参照本办法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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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星应急抢修工程处内限额为 2 万元，主管科室报分管处

长、处长同意后可立即实施，原则上工程实施 5 个工作日内补签

发审批通知单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修缮科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总务处零星维修工程报修单、回执单

2.总务处零星维修工程审批通知单

总务处

2018 年7 月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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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报修单编号： 审批通知单编号：

报修地址 报修时间

报修内容

报修人签字 联系方式

基本情况

（附照片）

报修单编号： 审批通知单编号：

项目名称

施工起止
日期 维修内容

报修人意见 报修人签字

完成情况

（附照片）


